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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1月3 1日葡萄牙常驻代表就

《议事规则》第3 3条至3 5条 

致栽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信

根据裁军谈判委员会关于非委员国参加会议的议事规则，我荣幸地要求，请允 

许葡萄牙通过其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参加委员会1983年会议第一期会议的工作，这 

包括参加全体会议、非正式会议以及（综合裁军方案》和化学武巻特设工作小组的 

会议.

如蒙将这一要求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各成员国，以便委员会在方便的时候就这 

■问题及早作出决定，将不胜感谢！

葡萄牙常驻

代表，大使（签字）

GE. 85-60765


